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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提要: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事件：为进一步深化银行保险合作，促进相关业务规范发展，丰富保

险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保险需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金融监管总局广泛征求行业意见并于近日印发了《关于商业银行

代理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 一是取消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数量限制。相较于 2019年原规定

“商业银行每个网点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只能与不超过 3 家保险公司开

展保险代理业务合作”，《通知》取消了合作数量限制，明确商业银行

代理互联网保险业务、电话销售保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各级分支

行及网点均不限制合作保险公司数量。我们认为，这将有利于银行拓

宽保险机构合作范围、丰富银保产品和服务类别，满足消费者多元化

的消费需求，增加客户粘性；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因

此银行需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成本管控和风控能力，迎接机遇与挑战。 

➢ 二是明确双方合作层级。《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

原则上应当由双方法人机构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协议。确需由一级分支

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该一级分支机构应当事先获得其法人机构

的书面授权。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提升银保合作的规范性，使合作

双方权责明确，促进双方长期深度合作，旨在促进商业银行代理保险

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 三是明确银行代理业务佣金标准。《通知》要求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佣

金率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法人机构产品备案的佣金水平。我们认为，监

管部门对委托代理业务佣金率进行规范，可能会抑制一些不规范的高

佣金支付行为，短期内或对部分依赖高佣金产品销售的银行中收造成

一定压力，但长期来看，将有助于促进行业有序竞争，引导商业银行

和保险公司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 

➢ 投资建议：机遇与挑战并存，银保合作有望迎来新气象。《通知》的发

布既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机遇，也不乏挑战。短期内对不同代销实力的

银行或产生不同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推动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高质量

发展，将有助于中收提升。我们认为，2024年银行息差仍有收窄压力，

主要是隐含 LPR 下调、银行协助地方债务化解等因素的预期。建议重

点关注业绩持续性强、资产质量有望逐步向好的银行。下阶段可重点

关注：1）基本面优质、业绩持续性有望加强、存在区域新亮点的银行：

齐鲁银行、常熟银行、瑞丰银行；2）随着市场政策及经济预期加强，

地产有望修复贡献风险缓释可期的银行：招商银行；3）国企改革背景

下，基本功扎实+低估值+高股息的全国性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可能影响银行业绩；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可能影响银行业务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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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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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

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

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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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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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地

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

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

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

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15％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15％；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 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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